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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管理辦法 
 

(一) 目的 

為維護本社區停車秩序特訂本辦法。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

施，其他未盡事宜由管理委員會修訂，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 車位管理 

1. 停放本停車場之車輛須向本社區管理中心申請設定eTag通行、登記車號、車型、

聯絡方式(包含所有權人、使用人之聯絡電話)等始准進入，一個車位只供停放

一部車輛。 

2. 停放本停車場之機車須向本社區管理中心申請，並與車輛停放規定相同，若須

購買eTag設備則依公告辦理。 

3. 本停車場之停車位不得停放汽車、機車以外之任何物品，以維停車場之公共安

全。 

(三) 車位移轉 

1. 車位資料如有異動則應即時向管理中心辦理變更資料登記。 

2. 前項申請程序應由新車位所有人或租用人憑權狀影本、買賣（租賃）契約、費

用繳清證明向管理中心辦理變更資料登記。 

(四) 停車位管理清潔費 

1. 汽車收費：每月每車位 350元。 

2. 機車收費：每月每車位 50元。 

(五) 使用與管理 

為維護本停車場之停車秩序及安全，車位使用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1. 車輛進出停車場需開啟大燈。 

2. 停車位不得作停車以外之使用，緊急避難不在此限。 

3. 禁止於停車場內洗車、私自安裝放置物品或丟棄垃圾，以維環境整潔。 

4. 車輛若未定位停放或阻塞通道，導致車輛受損，應自行負責，並賠償第三人之

損失。 

5. 車內不得放置危險物品（如易燃物、爆炸物等），如有可疑情形，管理人員得

經管理負責人或管委會主任委員同意後，予以實施檢查。 

6. 兒童不得單獨進入停車場內，以免發生危險；車輛故障修護人員應由車主陪同

向管理中心登記後，始准進入。 

7. 車輛遇有故障，應先推離通道，以免妨礙通行；如有引擎起火現象，應立即通

知管理人員。 

8.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負責車輛保管責任，請住戶自行注意車輛及車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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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 

9. 車輛行進請依停車場車輛行進動線指示通行，行進間並請注意行車安全，如發

生交通事故，概依現行法令報警處理。 

(六) 罰則 

1. 車位使用人如有違反本辦法規定者，管理負責人或管委會得以書面通知限期改

善，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委會得代為改善、罰款並停止其使用權利，

使用人或連帶責任人並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2. 前項連帶責任人如使用人為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負連帶責任，使用人為租用

人、借用人者，應由所有人負連帶責任，使用者為受僱人者，應由僱用人負連

帶責任。 



 

 

 
B1-90號車位身障車位管理辦法 

 

 一、目的:為規劃本大樓地下室停車場之身障車位管理與使用秩  

          序特訂定本辦法。 

 二、使用規範： 

1、每日 0800~2300時為開放時段。 

2、開放本大樓住戶之親友及廠商，住戶須向管理中心確認。 

   三、使用規定： 

     1、僅提供臨時、短暫性之需求。 

     2、借用訪客車位者需提供有照片可證明身分之證件至大廳櫃 台辦理

登記換證，無上述證件恕難辦理。 

    3、停車費率為每小時新臺幣 100元，停放時間以 4小時為上限。每次

停車時先行預收 4小時費用 400元，離場時須將臨時停車證繳回管

理中心，並依實際停放時間(超過 15分鐘以 1小時計)辦理退費或

補繳逾時差額，始得取回個人身分證件。 

    4、完成換證登記後，請將停車證置於前擋風玻璃，進入停車場依指定

車位停放，勿停入其他車位。 

5、停車證不慎遺失或損壞需賠償工本費 500元。 

6、為維護全體住戶使用權益： 

       (1)不接受預約。 

   (2)如遇持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車位將優先給予使

用；已換證借停放之車輛須立即離場，其預繳費用將全數退還。 
 



 

  

非所有權人使用汽車停車位切結書 

立書人___________經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車位編號___________ 

為健全本大樓地下停車場之使用與管理，確保人、車出入之安全，及停

車場清潔與設備維護，本人同意遵守履行以下條款： 

1. 汽車位每月每車位徵收管理清潔費新台幣 350元，由車位使用人繳納，繳納方式隨

管理費一同徵收。 

2. 地下室汽車停車格除放置汽車，不得堆放其他雜物。非屬汽車已劃格位之其它公共

空間禁止移作他用〈如堆積雜物〉，緊急避難不在此限，違者經勸導不聽者依本大

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處理。  

3. 本停車場內限速 20 公里，嚴禁漏油、洗車、亂鳴啦叭、開足引擎、蛇行急駛等，

以策安全，因車主、駕駛故意或疏失而毀損他人車輛、公共設施〈備〉或傷及人員

時，應負完全賠償及法律責任。 

4. 車輛須依所設停車格線範圍內及所屬車位編號停放，不得越位跨佔他人車位或公共

空間，以免妨礙其他車輛進出；非經車位使用人之允許不得使用他戶車位，任意佔

用者依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處理。  

5. 車內不得放置危險物品〈易燃物、爆裂物等〉，管理人員如發現可疑時，得經車主

或駕駛人同意後查驗車內及後車箱，以策安全。 

6. 管理中心與管理委員會不負車輛保管責任，請住戶自行注意車輛及車內物品安全。 

7. 社區汽車使用 eTag 感應進出，遠通 eTag 可通用，若有需購買社區 eTag 可至管理

中心登記購買。 

8. 其他未盡事宜請參照本社區之停車場管理辦法。 

 

 

戶別:                                      立切結書人: 

所有權人:                                  車牌號碼:  

車格編號: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eTag序號: 



 

  

非所有權人機車位使用切結書 
 

為健全本大樓地下停車場之使用與管理，確保人、車出入之安全，及停

車場清潔與設備維護，以下各事項請確實依規定使用之。 

1. 機車位抽定後位置就不再更改，住戶有變動之需要可自行協調，但雙方住戶須至管

理中心填寫申請單完成變更手續始得變更。 

2. 機車位每月每車位徵收管理清潔費新台幣 50 元，由車位使用人繳納，繳納方式隨

管理費一同徵收。 

3. 地下室機車停車格除放置機車與腳踏車外，不得堆放其他雜物。非屬機車已劃格位

之其它公共空間禁止移作他用〈如堆積雜物〉，緊急避難不在此限，違者經勸導不

聽者依本大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處理。  

4. 本停車場內限速 20 公里，嚴禁漏油、洗車、亂鳴啦叭、開足引擎、蛇行急駛等，

以策安全，因車主、駕駛故意或疏失而毀損他人車輛、公共設施〈備〉或傷及人員

時，應負完全賠償及法律責任。 

5. 車輛須依所設停車格線範圍內及所屬車位編號停放，不得越位跨佔他人車位或公共

空間，以免妨礙其他車輛進出；非經車位使用人之允許不得使用他戶車位，任意佔

用者依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處理。  

6. 車內不得放置危險物品〈易燃物、爆裂物等〉，管理人員如發現可疑時，得經車主

或駕駛人同意後查驗置物箱，以策安全。 

7. 管理中心與管理委員會不負車輛保管責任，請住戶自行注意車輛及車內物品安全。 

8. 社區機車使用 eTag 感應進出，每戶由建方無償提供一張 eTag貼紙，後續如有遺失

及損毀須自行購買。 

9. 其他未盡事宜請參照本社區之停車場管理辦法。 

戶別:                                      立切結書人: 

地址:                                      聯絡電話:   

所有權人:                                  車牌號碼: 

聯絡電話:                                  車款/車色: 

車格編碼:                                  填表日期: 


